广州市房屋建筑工程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技术指引

为了确保我市房屋建筑工程雷电防护装置施工质量，有效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工作，根据《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4号）、《广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1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2010）、《建筑物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2023）等标准，制定我市房屋建筑工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指引。
一、适用范围
我市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雷电防护装置施工阶段及防雷、接地各分项工程验收前，按此指引进行检测
二、检测对象
房屋建筑工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对象包括：接地装置、引下线、接闪器、防雷等电位连接、电涌保护器（SPD）等。
三、检测方案与实施
（一）施工前期工作。
1.建设单位在雷电防护装置施工前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和检测等单位编制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方案。检测方案应满足《建筑物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并经监理单位审核通过后实施。
2.以下工程项目在施工前应取得气象主管机构核发的《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意见书》：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
（二）检测实施。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具有分阶段、周期长、隐蔽工程与非隐蔽工程相结合的特点，各相关单位应根据施工进度和检测要求等做好沟通工作，适时通知检测单位进场检测。检测单位应根据检测方案进行检测。具体要求如下：
1.接地装置
检测项目：类型、材料和规格、焊接和防腐、接地电阻等。
检测要求：对于人工接地体，应在接地装置覆土前检测；对于自然接地体，应在桩基及底板灌注混凝土之前进行检测。
检测数量：焊接和防腐检查不少于总数的50%；其它项目全数检测。
2.引下线
检测项目：材料和规格、安装工艺、数量和间距、电气连接性能等。
检测要求：电气连接性能采用测试过渡电阻值法检测，从结构主体施工初期开始分阶段测试，直至引下线末端（天面）。
检测数量：安装工艺检测项目不应少于连接点总数的5%；电气连接性能检测项目中自然引下线不应少于1次，专设引下线全数检测；其它项目全数检测。
3.接闪器
检测项目：类型和方式、材料和规格、安装工艺、固定支架、等电位连接性能、防侧击措施等。
检测要求：等电位连接性能采用测试过渡电阻值法检测，应在天面接闪器安装完成，且已和接地引下线可靠连接后，检测接闪器与引下线的过渡电阻值；建筑物防侧击设计高度以上的建筑物外侧金属部件（金属栏杆、门窗等）采用测试过渡电阻值法检测，该项检测应在外侧金属部件接地施工完成后进行，且接地连接部位的隐蔽施工宜在检测完成后实施，便于检测结果不合格时整改。
检测数量：固定支架的检测项目不应少于固定支架总数的10%，且不少于1处；防侧击措施检测项目至少抽取20%的层数，被抽层内建筑物外侧金属部件全数检测；其它项目全数检测。
4.防雷等电位连接
检测项目：材料和规格、等电位连接性能、接地基准点（ERP）接地性能等。
检测要求：检测进出建筑物的金属管线在建筑物入户处的等电位连接性能；等电位连接环（结构圈梁钢筋）的等电位连接性能采用测试过渡电阻值法检测，从最底层开始，每施工完十层（包括地下层部分）开展一次检测，抽取该十层范围内的一层进行等电位连接性能测试，检测应在等电位连接环所处部位灌注混凝土之前进行。
检测数量：材料和规格、等电位连接性能项目不应少于各类型位置总数的20%，且均不少于1处；其它项目全数检测。
5.电涌保护器(SPD)
检测项目：主要性能参数、连接导体的材料和规格、电气连接性能等。
检测要求：检测总配电房(箱/柜)的电涌保护器(SPD)。
检测数量：总配电房(箱/柜)处全数检测。
四、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行为管理
（一）检测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行业和我省的有关标准、规范和技术要求开展检测。
（二）检测单位应取得省气象行政主管机构颁发的资质证，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工作，禁止转包或者违法分包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业务。
（三）检测单位进行检测应通过广东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监管信息共享系统接受过程监管，检测完成后应及时出具检测报告，其中竣工检测报告应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防雷检测报告登记事项获取检测标识。建设单位收到竣工检测报告后及时上传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管综合平台。
（四）检测单位应建立检测不合格或异常情况报告制度，检测结果出现不合格或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五、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监督与检查
（一）为确保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住建和气象主管部门可随时对检测单位的检测行为进行飞行检查，对违法违规检测行为依法处理。
（二）雷电防护装置各阶段的检测报告作为房屋建筑工程验收的必要资料，未按要求进行检测、未取得检测标识或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的工程，不能进行建筑电气分部验收和竣工验收。

附件：1.房屋建筑工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参考模板
2.广东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标识（示例）
3.雷电防护装置分段和安装检测报告系统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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